
臺北市111年度推展家庭教育人員專業研習進修計畫

壹、 依據

一、家庭教育法第9及11條。

二、家庭教育法施行細則第5及6條。

三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09年 7月 31日北市教終字第1093071535號函示附件「推展家庭

教育人員專業研習進修計畫撰寫說明」。

貳、 目的

一、培訓推展家庭教育之機關、機構、學校、法人及團體之人員、志工等相關工作人員專業

知能，以砥礪其服務品質。

二、鞏固跨機關家庭教育相關人員合作關係，擴展橫向聯繫網絡，促進資源共享。

三、厚植家庭教育專業人力資本，深耕教育與服務，提升三級預防概念。

四、營造共同學習氛圍，強化家庭教育服務能量。

參、 指導/主辦單位

一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、臺北市政府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。

二、主辦單位：臺北市家庭教育中心。

肆、 計畫期程：110年 9月至111年 12月 31日止。

伍、 實施對象

一、本市家庭教育中心主任及相關工作人員。

二、本市家庭教育輔導團。

三、本市各級學校。

四、本市終身學習機構。

五、本市各類型大眾傳播機構。

六、本市其他與家庭教育有關之公私立機構、法人或團體。

七、本市家庭教育中心志願工作人員。

陸、 實體課程地點：臺北市家庭教育中心

柒、 課程架構：參照「推展家庭教育人員專業研習進修計畫撰寫說明」及工作人員實務需求，

 編排符合前述各類型實施對象之課程架構(如附件1)。

捌、 課程規劃：依據家庭教育法第9條有關推展家庭教育之機關、機構、學校、法人及團體等

 各類對象之法定研習時數，規劃研習課程及時數(如附件)。

一、家庭教育中心主任及工作人員，法定時數18小時，計畫編排共42小時。

二、家庭教育輔導團團員，法定時數4小時，計畫編排共12小時。

三、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，法定時數4小時，計畫編排共12小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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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終身教育機構，法定時數4小時，計畫編排共6小時。

五、各類型大眾傳播機構，法定鼓勵每年定期接受家庭教育，計畫編排共3小時。

六、其他與家庭教育有關之公私立機構、法人或團體，法定鼓勵每年定期接受家庭教育，

計畫編排共3小時。

七、家庭教育中心志願工作人員，依本市志願工作人員各階段儲備訓練及專業訓練，計

畫編排共36小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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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111年推展家庭教育人員研習進修計畫課程架構

家庭教育中心

主任及工作人

員

家庭教育輔導團

團員

高級中等以下學

校及幼兒園教師
終身教育機構

各類型大眾傳播

機構

其他與家庭教育

有關之公私立機

構、法人或團體

家庭教育中心志

願工作人員

18小時以上/年 4小時以上/年 4小時以上/年 4小時以上/年
鼓勵每年定期接受家庭教育

專業研習

依本市志願工作

人員各階段儲備

訓練及專業訓練

【性別教育】

消除對婦女一

切歧視公約

(CEDAW)實務及

案例研討

(3小時)

■實體□數位

【家庭教育方法】

(B模組必修)

家庭教育方案設

計與評估實作

(一)

(3小時)

■實體□數位

【家庭教育方法】

(B模組必修)

家庭教育方案設

計與評估實作

(一)

(3小時)

■實體□數位

【性別教育】

消除對婦女一切

歧視公約

(CEDAW)實務及

案例研討

(3小時)

■實體□數位

【性別教育】

消除對婦女一切

歧視公約

(CEDAW)實務及

案例研討

(3小時)

■實體□數位

【性別教育】

消除對婦女一切

歧視公約

(CEDAW)實務及

案例研討

(3小時)

■實體□數位

【性別教育】

消除對婦女一切

歧視公約

(CEDAW)實務及

案例研討

(3小時)

■實體□數位

【家庭教育方

法】

兒童發展及早

期療育社會福

利資源介紹

(3小時)

■實體□數位

【家庭教育方法】

(B模組必修)

家庭教育方案設

計與評估實作

(二)

(3小時)

■實體□數位

【家庭教育方法】

(B模組必修)

家庭教育方案設

計與評估實作

(二)

(3小時)

■實體□數位

【人權教育】

公民與政治權利

公約及經濟社會

文化權利國際公

約(兩公約)內涵

介紹。

(3小時)

■實體□數位

【家庭教育方法】

兒童發展及早期

療育社會福利資

源介紹

(3小時)

■實體□數位

【資源管理教

育】

中高齡數位科

技需求及操作

實務-初階

(3小時)

■實體□數位

【家庭教育方法】

(C模組必修)

家庭的危機與韌

性~淺談脆弱家

庭

(3小時)

■實體□數位

【家庭教育方法】

(C模組必修)

家庭的危機與韌

性~淺談脆弱家

庭

(3小時)

■實體□數位

【資源管理教育】

中高齡數位科技

需求及操作實

務-初階

(3小時)

■實體□數位

【資源管理教

育】

中高齡數位科

技需求及操作

實務-進階

(3小時)

■實體□數位

【婚姻教育】

(C模組必修)

婚姻溝通與經營

(3小時)

■實體□數位

【婚姻教育】

(C模組必修)

婚姻溝通與經營

(3小時)

■實體□數位

【資源管理教育】

中高齡數位科技

需求及操作實

務-進階

(3小時)

■實體□數位

【情緒教育】

認識校園霸凌、

因應方式及資

源介紹

(3小時)

■實體□數位

【情緒教育】

認識校園霸凌、

因應方式及資源

介紹

(3小時)

■實體□數位

【家庭教育方

法】

家事事件法-婚

姻及未成年子

女議題及實務

(3小時)

【家庭教育方法】

家事事件法-婚

姻及未成年子女

議題及實務

(3小時)

■實體□數位

附件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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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庭教育中心

主任及工作人

員

家庭教育輔導團

團員

高級中等以下學

校及幼兒園教師
終身教育機構

各類型大眾傳播

機構

其他與家庭教育

有關之公私立機

構、法人或團體

家庭教育中心志

願工作人員

18小時以上/年 4小時以上/年 4小時以上/年 4小時以上/年
鼓勵每年定期接受家庭教育

專業研習

依本市志願工作

人員各階段儲備

訓練及專業訓練

■實體□數位

【家庭的組成、

發展與變化】

認識家庭生命

週期發展任務、

困境及相關資

源介紹

(3小時)

■實體□數位

【家庭的組成、發

展與變化】

認識家庭生命週

期發展任務、困

境及相關資源介

紹

(3小時)

■實體□數位

【人權教育】

公民與政治權

利公約及經濟

社會文化權利

國際公約(兩公

約)內涵介紹。

(3小時)

■實體□數位

【人權教育】

公民與政治權利

公約及經濟社會

文化權利國際公

約(兩公約)內涵

介紹。

(3小時)

■實體□數位

【家庭教育方

法】

(B模組必修)

家庭教育方案

設計與評估實

作(一)

(3小時)

■實體□數位

【家庭教育方法】

(C模組必修)

家庭的危機與韌

性~淺談脆弱家

庭

(3小時)

■實體□數位

【家庭教育方

法】

(B模組必修)

家庭教育方案

設計與評估實

作(二)

(3小時)

■實體□數位

【家庭教育方法】

青少年行為問題

及處遇實務

(3小時)

■實體□數位

【家庭教育方

法】

(C模組必修)

家庭的危機與

韌性~淺談脆弱

家庭

(3小時)

■實體□數位

【情緒教育】

淺談人格違常

及精神醫療資源

介紹

(3小時)

■實體□數位

【家庭教育方 【婚姻教育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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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庭教育中心

主任及工作人

員

家庭教育輔導團

團員

高級中等以下學

校及幼兒園教師
終身教育機構

各類型大眾傳播

機構

其他與家庭教育

有關之公私立機

構、法人或團體

家庭教育中心志

願工作人員

18小時以上/年 4小時以上/年 4小時以上/年 4小時以上/年
鼓勵每年定期接受家庭教育

專業研習

依本市志願工作

人員各階段儲備

訓練及專業訓練

法】

青少年行為問

題及處遇實務

(3小時)

■實體□數位

(C模組必修)

婚姻溝通與經營

(3小時)

■實體□數位

【情緒教育】

淺談人格違常

及精神醫療資

源介紹

(3小時)

■實體□數位

【婚姻教育】

(C模組必修)

婚姻溝通與經

營

(3小時)

■實體□數位

共42小時

實體課程42小時

數位課程0

小時

共12小時

實體課程12小時

數位課程0小時

共12小時

實體課程12小時

數位課程0小時

共 6小時

實體課程6小時

數位課程0小時

共 3小時

實體課程3小時

數位課程0小時

共 3小時

實體課程3小時

數位課程0小時

共36小時

實體課程36小時

數位課程0

小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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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111年推展家庭教育人員研習進修計畫課程架構
各類對象課程規劃

一、家庭教育中心主任及工作人員，共42小時。

預計辦理時間 課程名稱
時
數

預計
聘請講
師

講師服務單位
/職稱

備註

111年1月19日
星期三

14:00-17:00

【性別教育】

消除對婦女一切歧視公

約(CEDAW)實務及案例研

討

3 姚淑文
東吳大學健康
暨諮商中心/
主任

1. 實體/必修。
2. 與終身教育機構、各
類型大眾傳播機構、
其他與家庭教育有關
之公私立機構、法人
或團體、志願工作人
員合辦。

111年2月14日
星期一

09:00-12:00

【家庭教育方法】

兒童發展及早期療育社

會福利資源介紹

3 楊彩芳

臺北市大同中
山區早療社區
資源中心/督
導

1. 實體/必修。
2. 與志願工作人員合
辦。

111年 3月4日
星期五

09:00-12:00

【資源管理教育】

中高齡數位科技需求及

操作實務-初階

3
劉書華、
陳麟

智樂活樂齡活
動社群/創辦
人

1. 實體/必修。
2. 與志願工作人員合
辦。

3. 本課程須實作，故邀
請兩位講師共同授
課。

111年3月11日
星期五

09:00-12:00

【資源管理教育】

中高齡數位科技需求及

操作-進階

3
劉書華、
陳麟

智樂活樂齡活
動社群/創辦
人

1. 實體/必修。
2. 與志願工作人員合
辦。

3. 本課程須實作，故邀
請兩位講師共同授
課。

111年4月12日
星期二

14:00-17:00

【情緒教育】

認識校園霸凌、因應方

式及資源介紹

3 魏鈞培
中華民國兒童
福利聯盟文教
基金會/專員

1. 實體/必修。
2. 與志願工作人員合
辦。

111年5月19日
星期四

09:00-12:00

【家庭教育方法】

家事事件法-婚姻及未成

年子女議題及實務

3 陳又新
弘鼎法律事務
所/律師

1. 實體/必修。
2. 與志願工作人員合
辦。

【家庭的組成、發展與變

化】

認識家庭生命週期發展

任務、困境及相關資源

介紹

3 陳翠臻
原住民族家庭
服務中心/宜
花區專諮委員

1. 實體/必修。
2. 與志願工作人員合
辦。

111年7月20日
星期三

14:00-17:00

【人權教育】

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及

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

公約(兩公約)內涵介

紹。

3 賴月蜜
慈濟大學社會
工作學系/系
主任退休

1. 實體/必修。
2. 與終身教育機構、志
願工作人員合辦。

111年 8月3日
星期三

09:00-12:00
(暫定)

【家庭教育方法】

(B模組必修)

家庭教育方案設計與評

估實作(一)

3 劉秀娟

國立臺北教育
大學幼兒與家
庭教育學系/
副教授

1. 實體/必修。
2. 與家庭教育輔導團、
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
幼兒園教師合辦。

111年8月24日 【家庭教育方法】 3 劉秀娟 國立臺北教育 1. 實體/必修。

附件2

111 年 6 月20 日
星期一 

09:00-12: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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星期三
09:00-12:00
(暫定)

(B模組必修)

家庭教育方案設計與評

估實作(二)

大學幼兒與家
庭教育學系/
副教授

2. 與家庭教育輔導團、
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
幼兒園教師合辦。

111年9月15日
星期四

14:00-17:00
(暫定)

【家庭教育方法】

(C模組必修)

家庭的危機與韌性~淺談

脆弱家庭

3 林巧翊
臺北市中山社
會福利服務中
心/主任

1. 實體/必修。
2. 與家庭教育輔導團、
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
幼兒園教師、志願工
作人員合辦。

111年10月5日
星期三

14:00-17:00

【家庭教育方法】

青少年行為問題及處遇

實務

3 郭欣怡
臺北市學生輔
導諮商中心/
社工師

1. 實體/必修。
2. 與志願工作人員合
辦。

111年11月11日
星期五

14:00-17:00
(暫定)

【情緒教育】

淺談人格違常

及精神醫療資源介紹

3 楊逸鴻
臺北市立聯合
醫院陽明院區
精神科/主任

1. 實體/必修。
2. 與志願工作人員合
辦。

111年12月13日
星期二

09:00-12:00
(暫定)

【婚姻教育】

(C模組必修)

婚姻溝通與經營

3 盧美凡
中崙諮商中心
/臨床心理師

1. 實體/必修。
2. 與家庭教育輔導團、
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
幼兒園教師、志願工
作人員合辦。

二、家庭教育輔導團團員，共12小時。

預計辦理時間 課程名稱
時
數

預計
聘請講
師

講師服務單位
/職稱

備註

111年8月3日
星期三

09:00-12:00
(暫定)

【家庭教育方法】

(B模組必修)

家庭教育方案設計與評

估實作(一)

3 劉秀娟

國立臺北教育
大學幼兒與家
庭教育學系/
副教授

1. 實體/必修。
2. 與家庭教育中心主任
及工作人員、高級中
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
教師合辦。

111年8月24日
星期三

09:00-12:00
(暫定)

【家庭教育方法】

(B模組必修)

家庭教育方案設計與評

估實作(二)

3 劉秀娟

國立臺北教育
大學幼兒與家
庭教育學系/
副教授

1. 實體/必修。
2. 與家庭教育中心及工
作人員、高級中等以
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
合辦。

111年9月15日
星期四

14:00-17:00
(暫定)

【家庭教育方法】

(C模組必修)

家庭的危機與韌性~淺談

脆弱家庭

3 林巧翊
臺北市中山社
會福利服務中
心/主任

1. 實體/必修。
2. 與家庭教育中心主任
及工作人員、高級中
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
教師、志願工作人員
合辦。

111年12月13日
星期二

09:00-12:00
(暫定)

【婚姻教育】

(C模組必修)

婚姻溝通與經營

3 盧美凡
中崙諮商中心
/臨床心理師

1. 實體/必修。
2. 與家庭教育中心及工
作人員、高級中等以
下學校及幼兒園教
師、志願工作人員合
辦。

三、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，共12小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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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計辦理時間 課程名稱
時
數

預計
聘請講
師

講師服務單位
/職稱

備註

111年8月3日
星期三

09:00-12:00
(暫定)

【家庭教育方法】

(B模組必修)

家庭教育方案設計與評

估實作(一)

3 劉秀娟

國立臺北教育
大學幼兒與家
庭教育學系/
副教授

1. 實體/必修。
2. 與家庭教育中心主任
及工作人員、家庭教
育輔導團合辦。

111年8月24日
星期三

09:00-12:00
(暫定)

【家庭教育方法】

(B模組必修)

家庭教育方案設計與評

估實作(二)

3 劉秀娟

國立臺北教育
大學幼兒與家
庭教育學系/
副教授

1. 實體/必修。
2. 與家庭教育中心及工
作人員、家庭教育輔
導團合辦。

111年9月15日
星期四

14:00-17:00
(暫定)

【家庭教育方法】

(C模組必修)

家庭的危機與韌性~淺談

脆弱家庭

3 林巧翊
臺北市中山社
會福利服務中
心/主任

1. 實體/必修。
2. 與家庭教育中心主任
及工作人員、家庭教
育輔導團、志願工作
人員合辦。

111年12月13日
星期二

09:00-12:00
(暫定)

【婚姻教育】

(C模組必修)

婚姻溝通與經營

3 盧美凡
中崙諮商中心
/臨床心理師

1. 實體/必修。
2. 與家庭教育中心及工
作人員、家庭教育輔
導團、志願工作人員
合辦。

四、終身教育機構，共6小時。

預計辦理時間 課程名稱
時
數

預計
聘請講
師

講師服務單位
/職稱

備註

111年1月19日
星期三

14:00-17:00

【性別教育】

消除對婦女一切歧視公

約(CEDAW)實務及案例研

討

3 姚淑文
東吳大學健康
暨諮商中心/
主任

1. 實體/必修。
2. 與家庭教育中心主任
及工作人員、各類型
大眾傳播機構、其他
與家庭教育有關之公
私立機構、法人或團
體、志願工作人員合
辦。

111年7月20日
星期三

14:00-17:00

【人權教育】

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及

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

公約(兩公約)內涵介紹。

3 賴月蜜
慈濟大學社會
工作學系/系
主任

1. 實體/必修。
2. 與家庭教育中心主任
及工作人員、志願工
作人員合辦。

五、各類型大眾傳播機構，鼓勵每年定期接受家庭教育，共3小時。

預計辦理時間 課程名稱
時
數

預計
聘請講
師

講師服務單位
/職稱

備註

111年1月19日
星期三

14:00-17:00

【性別教育】

消除對婦女一切歧視公

約(CEDAW)實務及案例研

討

3 姚淑文
東吳大學健康
暨諮商中心/
主任

1. 實體/必修。
2. 與家庭教育中心主任
及工作人員、終身教
育機構、其他與家庭
教育有關之公私立機
構、法人或團體、志
願工作人員合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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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其他與家庭教育有關之公私立機構、法人或團體，鼓勵每年定期接受家庭教育，共3
小時。

預計辦理時間 課程名稱
時
數

預計
聘請講
師

講師服務單位
/職稱

備註

111年1月19日
星期三

14:00-17:00

【性別教育】

消除對婦女一切歧視公

約(CEDAW)實務及案例研

討

3 姚淑文
東吳大學健康
暨諮商中心/
主任

1. 實體/必修。
2. 與家庭教育中心主任
及工作人員、終身教
育機構、各類型大眾
傳播機構、志願工作
人員合辦。

七、家庭教育中心志願工作人員，依本市志願工作人員各階段儲備訓練及專業訓練，共
36小時。

預計辦理時間 課程名稱
時
數

預計
聘請講
師

講師服務單位
/職稱

備註

111年1月19日
星期三

14:00-17:00

【性別教育】

消除對婦女一切歧視公

約(CEDAW)實務及案例研

討

3 姚淑文
東吳大學健康
暨諮商中心/
主任

1. 實體/必修。
2. 與家庭教育中心主任
及工作人員、終身教
育機構、各類型大眾
傳播機構、其他與家
庭教育有關之公私立
機構、法人或團體合
辦。

111年2月14日
星期一

09:00-12:00

【家庭教育方法】

兒童發展及早期療育社

會福利資源介紹

3 楊彩芳

臺北市大同中
山區早療社區
資源中心/督
導

1. 實體/必修。
2. 與家庭教育中心主任
及工作人員合辦。

111年 3月4日
星期五

09:00-12:00

【資源管理教育】

中高齡數位科技需求及

操作實務-初階

3
劉書華、
陳麟

智樂活樂齡活
動社群/創辦
人

1. 實體/必修。
2. 與家庭教育中心主任
及工作人員合辦。

3. 本課程須實作，故邀
請兩位講師共同授
課。

111年3月11日
星期五

09:00-12:00

【資源管理教育】

中高齡數位科技需求及

操作-進階

3
劉書華、
陳麟

智樂活樂齡活
動社群/創辦
人

1. 實體/必修。
2. 與家庭教育中心主任
及工作人員合辦。

3. 本課程須實作，故邀
請兩位講師共同授
課。

111年4月12日
星期二

14:00-17:00

【情緒教育】

認識校園霸凌、因應方

式及資源介紹

3 魏鈞培

中華民國兒童
福利聯盟文教
基金會/之能
推廣組專員

1. 實體/必修。
2. 與家庭教育中心主任
及工作人員合辦。

111年5月19日
星期四

09:00-12:00

【家庭教育方法】

家事事件法-婚姻及未成

年子女議題及實務

3 陳又新
弘鼎法律事務
所/律師

1. 實體/必修。
2. 與家庭教育中心主任
及工作人員合辦。

【家庭的組成、發展與變

化】

認識家庭生命週期發展

3

陳翠臻

原住民族家庭
服務中心/宜
花區專諮委員

1. 實體/必修。
2. 與家庭教育中心主任
及工作人員合辦。

111 年 6 月 20 日
星期一 

09:00-12: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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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務、困境及相關資源

介紹

111年7月20日
星期三

14:00-17:00

【人權教育】

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及

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

公約(兩公約)內涵介

紹。

3 賴月蜜
慈濟大學社會
工作學系/系
主任

1. 實體/必修。
2. 與家庭教育中心主任
及工作人員、終身教
育機構合辦。

111年9月15日
星期四

14:00-17:00
(暫定)

【家庭教育方法】

(C模組必修)

家庭的危機與韌性~淺談

脆弱家庭

3 林巧翊
臺北市中山社
會福利服務中
心/主任

1. 實體/必修。
2. 與家庭教育中心主任
及工作人員、家庭教
育輔導團、高級中等
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
師合辦。

111年10月5日
星期三

14:00-17:00

【家庭教育方法】

青少年行為問題及處遇

實務

3 郭欣怡
臺北市學生輔
導諮商中心/
社工師

1. 實體/必修。
2. 與家庭教育中心主任
及工作人員合辦。

111年11月11日
星期五

14:00-17:00
(暫定)

【情緒教育】

淺談人格違常

及精神醫療資源介紹

3 楊逸鴻
臺北市立聯合
醫院陽明院區
精神科/主任

1. 實體/必修。
2. 與家庭教育中心主任
及工作人員合辦。

111年12月13日
星期二

09:00-12:00
(暫定)

【婚姻教育】

(C模組必修)

婚姻溝通與經營

3 盧美凡
中崙諮商中心
/臨床心理師

1. 實體/必修。
2. 與家庭教育中心主任
及工作人員、家庭教
育輔導團、高級中等
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
師合辦。

※備註：
1. 講師、場地、課程內容、時間等依實際執行情形調整。
2.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(COVID-19)疫情變化不明，本課程將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

公布之警戒配合事項滾動式調整辦理方式。

10




